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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审核报告 

天职业字[2022]13403号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在审计了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利达公司”）2021

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1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

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的基础上，对后附的亿利达公司《关

于浙江三进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度实际盈利数与承诺盈利数差异情况的说明》（以下简称“差

异情况说明”）进行了专项审核。 

一、管理层的责任 

参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59 号）的有关

规定，编制差异情况说明，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是亿利达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亿利达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差异情况说明发表审

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一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

的鉴证业务》的规定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合理确信差异情况说明不存在重大错报。在审核

工作中，我们结合浙江三进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复核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

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审核结论 

经审核，我们认为，亿利达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差异情况说明已参照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59 号）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

映了浙江三进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度实际盈利数与承诺盈利数的差异情况。 

本专项审核报告仅供亿利达公司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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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审核报告（续） 

天职业字[2022]13403号 

 [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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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年四月一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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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三进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承诺盈利数差异情况的说明 
（除另有注明外，所有金额均以人民币元为货币单位） 

 

2018年 1 月 3 日，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收购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19,775.00万元对浙江三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进科技”）进行增资（以下简称“首次

增资”）,以取得增资后三进科技 51.00%股权。 

2018年 5 月 3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浙江

三进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8,725.00万元对三进科技进行增资(以

下简称“二次增资”),以取得三进科技 9.00%股权。增资完成后公司共计持有三进科技 60.00%

股权。 

2018年 10月 2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业

绩承诺的议案》。2018年 11月 15日，公司召开了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业绩承诺的议案》。 

2018年 12月 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

数股东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7,925.40 万元收购三进科技 15.00%股权。2020 年 3

月 24日，三进科技完成股权变更等工商登记手续，收购完成后公司共计持有三进科技 75.00%

股权。 

2021年 12月 10日，公司向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要求以拍卖保留价

人民币 3,212.00 万元接受三进科技 25.00%股权，以抵偿戴明西所欠债务。本公司于 2021 年

12月 31日完成股权变更等工商登记手续，变更后公司共计持有三进科技 100.00%股权。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三进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台州市路桥区峰江路西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04775707677T 

法定代表人：吴剑 

注册资本：人民币 3,75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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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模具、新材料的技术研发；铝合金压铸件制造：从事货物、技术

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标的公司股东情况 

戴明西，男，三进科技原股东，首次增资前持有三进科技 90%股权，二次增资前持有三进

科技 49%股权，因对赌协议变更股权后未持有三进科技股权。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未持有

三进科技股权。 

戴灵芝，女，三进科技原股东，首次增资前持有三进科技 10%股权，二次增资前未持有三

进科技股权。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未持有三进科技股权。 

交易对手方戴明西、戴灵芝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投资关系，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情况 

三进科技股东戴明西承诺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以下合称“利润承诺期”）三进科

技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6,000万元、11,000万元、19,000万元（以

下简称“承诺净利润”），并且，利润承诺期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 36,000 万元。各方一致同意，利润承诺期内，若三进科技某年度发生的研发费用经审计机

构核算确认后占该年度销售收入的比例超过 3%的，经三进科技董事会审议同意后，超过部分研

发费用在计算当年度承诺净利润实现数时不作费用扣除。 

如三进科技在利润承诺期间内任一年度实际实现的当年净利润小于该年度承诺净利润，则

三进科技股东戴明西应对该年度承诺净利润与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之间的差额部分对本公司进

行业绩补偿。补偿原则如下：年度应补偿金额＝(该年度承诺净利润－该年度净利润实现数)×

本公司持有的三进科技股权比例为免疑义，各方确认，本公司持有的公司股权比例不应低于 60%。 

各方同意，业绩补偿优先以现金方式进行，现金不足补偿的，经本公司事先书面同意，三

进科技股东戴明西可以通过向本公司或者其他第三方转让其所持有的三进科技股权的方式取

得股权转让款项，以保证业绩补偿金额的支付。 

三进科技股东戴明西在此确认并同意，其放弃且不得以三进科技之董事会及经营管理不再

受原股东控制或类似理由作为其无法完成本协议所约定之业绩承诺的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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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的公司业绩完成情况 

三进科技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该审计报告，三进科技 2021年实现税后净利润-62,065,381.31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为-62,070,692.68元，研发费用为 8,792,299.10元，营业收入为 88,947,272.46

元，研发费用占 2021年度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9.88%。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4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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